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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○○區○○國小附設幼兒園/市立○○幼兒園/私立○○幼兒園 

辦理 108學年度幼兒園 

一般地區〈新住民家庭/原住民山地區〉親職教育─ 

○○○○○○實施計畫 
（活動主題名稱）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 5 月 8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80052396

號辦理。 

二、 辦理主題：[依國教署提供之 8大主題名稱擇一填寫] 

三、 宣傳方式： 

四、 辦理單位： 

(一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 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(三) 承辦單位：臺中市○區○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/市立○○幼兒園/私立

○○幼兒園 

五、 活動對象及參與人數: 幼兒家長及社區民眾共○人。[請自行先預計人數，最高

為 100 人]，其中預計提供本校(園)幼兒家長○人、社區民眾○人。 

六、 活動時間：  

    108 年○月○日，○時○分至○時○分。 

 [時間請訂在 108.8.1-109.6.30 之間的某一天，以週末 2 日及實施教保服

務活動時間課程以外之時間為限] 

七、 活動地點： 

臺中市○區○○國小附設幼兒園/市立○○幼兒園/私立○○幼兒園○

○地點(例如:視聽教室)〈地址: 臺中市○區○○路○號〉 

聯絡人：○○○主任/園長 

聯絡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，傳真電話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
八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○月○日止。 

九、 報名方式：請以送達或報名表傳真方式報名。 

十、 經費概算：辦理本活動所需經費共計新臺幣○元〈詳如經費概算表〉，

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支應。 

十一、 預期效益：[可呼應主題或學員得獲致之學習成效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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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附則： 

（一）本案辦理完竣後一個月內，由承辦幼兒園(學校)製作活動成果冊、

電子檔光碟各乙份及核銷相關表件送本局辦理核銷事宜。 

  （二）承辦幼兒園(學校)之有功人員得依相關規定予以敘獎。 

十三、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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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○○區○○國小附設幼兒園/市立○○幼兒園/私立○○幼兒園 

辦理親職教育-○○○○○○[依活動主題名稱填寫]時程表 

(本表僅供參考，每 1節課以 1小時計算) 

活 動 時 間 課程內容 備 註 

08：30 ~08：50             報    到  

08：50 ~09：00 宣導短片播放  

09：00 ~09：10 始 業 式 校〈園〉長： 

09：10 ~10：10 

1. 親職教育研習及幼兒活動（如有編列講座鐘

點費）皆需概述課程內容，勿僅提供題目及

大綱。 

2. 倘同時段安排助理講座，亦請清楚敘明教授

內容，否則不予核定該時段鐘點費。 

3. 例如: 

親子共讀的重要性 

(1)如何為孩子選擇好的繪本 

(2) 如何為孩子讀一本書 

(3) 讓孩子愛上閱讀 

講師： 

10：10 ~ 10：20 休息一下  

10：20 ~ 11：20 ○○○○○○ 講師： 

11：20 ~ 13：00 午餐&休憩  

13：00 ~ 14：00 ○○○○○○ 講師： 

14：00~ 15：00 親師互動  

15：00～ 快樂賦歸  

(每 1節課以 1小時計算，請修正課程表時間) 

[1.本範例僅供參考，各園請依實調整時間  2.若有助教也請敘明助教姓名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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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講師簡介： 

[授課師資專長與課程需符合，且應說明與主辦學校之隸屬關係，倘無說明不予補助。] 

  講師姓名：  

  服務單位及職稱：  

  學經歷介紹： 

  著作： 

◎助理講師簡介： 

[1.另有關講座助理鐘點費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始得以編列，並應請敘明助理

講座相關資歷及其協助教學之授課內容]  

[2.每場次僅核予 1名助理講座。]  

 

助理講師姓名： 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 

協助教學之授課內容  

 

◎臨時托育講師簡介: 

因家長或社區民眾參與親職教育研習，如有臨時托育需求，幼兒園可提供幼兒活動，幼

兒活動講座限承辦教保服務機構內聘之教保服務人員，且臨托最多核予 1 講師及 1 講

座助理。 

 講師姓名：  

 服務單位及職稱：  

 學經歷介紹： 

 著作： 

 

◎臨時托育講座助理簡介: 

助理講師姓名： 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 

協助教學之授課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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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○○區○○國小附設幼兒園/市立○○幼兒園/私立○○幼兒園 

辦理親職教育-○○○○○○[依活動主題名稱填寫]經費概算表 
 

(經費最高核定基準：一般地區 2 萬元，新住民家庭 3萬元，原住民山地區 1萬 5千元) 

 

概算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

講座鐘點費      元       時          元 

1. 外聘 2000元×  時=     

元。 

2. 與主辦單位有隸屬關係

之人員:1500元×   時=      

元。 

3. 內聘 1000元×   時=     

元 

[說明]:鐘點費以小時計算，每

場次最高核予3 個小時（全日

最高核予6 小時），另依行政

院訂定之「講座鐘點費支給 

表」，外聘每人每小時支給上

限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,000 

元、與主辦機關學校有隸屬關

係之人員每人每小時 

1,500 元、內聘每人每小時

1,000 元。  

助理講座鐘點費 元 時 元 

[說明]:有關講座助理鐘點費

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

始得以編列，每場次僅核予1 

名助理講座，按同一課程之 

實際授課人員之1/2 鐘點費支

給，並應敘明助理講座相 

關資歷及其協助授課之內容，

至於其他工作人員則不予補

助。 

補充保費 元 1式  
鐘點費之 1.91%(小數點請進

位) 

講座差旅費     元 人      元 
核實報支 

教  材  費 100元 人 元 
[說明]: 

1. 參與單場次或單日（全天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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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）之家長或社區民眾，材

料費每人最高核予100 

元，最多核予100 人份。 

2. 親職教育研習倘搭配親子

活動，以親子每對為原則，

每對限領1 份教材費，最多

核予100 份。 

3. 臨托性質之幼兒活動不核

予材料費。 

膳  食  費  80元 人      元 

[說明]: 

1. 提供參與學員〈不含茶水

費：餐費每人 80元，半日

研習不予補助膳費〉 

2. 全日親職教育研習應有連

貫性及必要性，若僅提供分

享時間或安排才藝課程，則

不予補助膳食費。 

3. 膳食費與誤餐費不同，工作

人員之誤餐費應編列於雜

支內。 

場地布置費 元    場      元 
海報.道具名牌.標示牌… 

[每場(梯)次上限 2000元] 

場地使用費 元 日      元 

租借外部場地費用 

[每場(梯)次上限 3000元] 

請檢附場地使用收費辦法 

小   計        元  

雜      支         1 式      元 

[說明]: 

1. 最高以業務費*10%提列

(小數點請無條件捨去) 

2. [工作人員之誤餐費應編

列於雜支內] 

總   計        元  

備註： 

   1.以上各項費用除講座鐘點費、差旅費外，其他項目得互相流用。 

   2.本表請準備正本 2份核辦。 

   3.編列經費時，應以單場次或單日（全天研習）申請，請勿將多次或多日親職教

育編列於同一場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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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 校〈園〉長 


